高雄市113學年度第1學期獎補助就讀本市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學前特教經費送件檢核表        113.9
 教保服務機構名稱：                                  (全銜)

	編號
	項次
	　　　　　　　　　申請項目
　　檢附資料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招收身心障礙幼兒經費
(每名5,000元)
	就讀私立教保服務機構身心障礙幼兒教育經費
(每名7,500元)

	1
	領據
	領據表格（請使用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最新版本）
	
	

	2
	
	申請金額、幼兒園印章、幼兒園基本資料
	
	

	3
	
	郵局存簿封面、郵局劃撥通知單、高雄銀行封面或其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請核對存摺資訊與系統填列相同）
	
	

	4
	
	於存摺與領據空白處之間，加蓋負責人印章
	
	

	5
	
	日期請依教育局指定之現場審件時間進行填寫
	
	

	6
	黏貼
憑證
	財物請購單日期須早於發票日期；核銷經費單須同於或晚於發票日期
	
	

	7
	
	採購物品為一套、一批等，請檢附實際採購及核銷之物品清冊
	
	

	8
	
	財物請購單的採購總金額，不得少於發票的總金額
	
	

	9
	
	核銷經費須等同於補助金額，如超出請於用途說明加註「超出金額OO元由園所自付」並加蓋負責人章
	
	

	10
	
	物品單價不可超過9,999元，須為有助於身心障礙幼兒在學習上或教師在教學上的物品
	
	

	11
	
	僅須將各式發票或收據貼於憑證黏貼處，無須加蓋騎縫章
	
	

	12
	印領
清冊
	補助金額、申請名單、生日區間、核章
	
	

	13
	
	家長簽名或蓋章
	
	


※此表僅提供幼兒園自行檢核是否尚有缺漏之表件，無須核章並攜帶至審件現場。
